
 

 

 

 

 

 

 

苗 栗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

 

 

第 307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 

 

 

 

 

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

             104年 3月 24日



苗栗縣選舉委員會 

1 

 

苗栗縣選舉委員會第 307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24日上午 9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會二樓會議室 

參、出席委員：葉委員志航、張委員炳源、邱委員華錦、  

吳委員振堂、李委員錦松、蔡委員岱蓉、

杜委員富雄、徐委員千剛。 

肆、列席人員：徐總幹事炳南、曾副總幹事雪花、呂組

長金龍、涂組長榮輝、巫主任金臺、陳

主任士憲、陳主任坤榮。 

伍、主  席：葉委員志航         記錄：謝賜印 

陸、報告事項 

一、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提案一(本會第一組) 

案由：第 8屆立法委員苗栗縣第 2選舉區缺額補選當選人名單，提請

審議案。 

議決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案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104年 2月 12日公告當選人名

單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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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綜合報告 

一、第 14任總統、副總統與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業經中央選舉委員

會第 463次委員會議決議，定於 105年 1月 16日（星期六）同日

舉行投票，投票起、止時間為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。(如附程序表) 

二、本會於 101年 1月 4日辦理投票之苗栗縣竹南鎮第 16屆鎮長補選，

其當選人康世儒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1年度選上訴字第 3

號判決當選無效確定，康世儒於 103年 11月 28日向臺灣台北地

方法院提出國家賠償，於 104年 1 月 26 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：

「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」。 

三、有關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第 20屆里長候選人魏吉律於投票日當天

從事競選活動案，本會依 104年 1月 13日召開 305次委員會議審

定：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5項之規定處魏員新臺幣

五十萬元罰鍰，本會於 104年 1月 21日以苗縣選四字第

1043450014號裁處魏員並請於 104年 2月 17日前至本會繳納，

惟該員於 104年 2月 16日向本會提起訴願(如附件)，本會於 104

年 3月 6日苗縣選四字第 1043450024號函請中央選舉委員會提起

訴願。 

柒、討論提案：無 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：上午九時四十分。 
 


